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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民)衛醫政 07-流程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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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

重大傷病證明於有效日期內者，可至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及各鄉鎮衛生所開立轉診申請表，年度

首次申請時應檢具當年度開立之轉診申請表，且就醫事由為該證明所列疾病。 

 

1.衛生福利部金門醫

院及烈嶼院區、海軍

陸戰隊烏坵守備大隊

醫務所、各鄉鎮衛生

所 

2.金門縣衛生局或各 

  鄉鎮衛生所 

 

 

 

3.金門縣衛生局或各 

鄉鎮衛生所 

4.金門縣衛生局或各 

鄉鎮衛生所 

 

 

 

 

 

5.金門縣衛生局 

 

 

6.結案 

 

2.檢具資料提出申請 
赴臺灣醫院就醫日起 3個月內提出申請 

4.通知申請人

補件 

6.結案 

3.收件與審核 

1.申請開立轉診申請表(備註) 

 

備註 

 

 

  5.核銷與匯款 


